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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
訓練計畫第十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三、訓練單位為招訓宣

導之文宣應由地方

政府統一規範，且

應符合預算法第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

招訓簡章之文宣併

同訓練計畫送地方

政府審核後，始得

刊登，並應載明地

方政府授權招訓字

號以及經費來源為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

金補助。 

訓練單位應編

製參訓學員服務手

冊，並與參訓學員

簽訂職業訓練契約

書(如附件八)，使

學員充分瞭解參訓

之權利義務，並獲

得學習、申訴管道

及各項輔導服務等

相關資訊。 

學員以失業者

身分參訓，於參訓

期間另由雇主或所

屬機構為投保單位

申報參加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或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情事 

，依下列原則處理 

： 

(一)經查確有工作

事實者，應認

定為非失業者 

    ，依規定辦理

離、退訓，並

以加保日前之

最後一次參訓

日為離、退訓

日。 

十三、訓練單位為招訓宣

導之文宣應由地方

政府統一規範，且

應符合預算法第六

十二條之一規定；

招訓簡章之文宣併

同訓練計畫送地方

政府審核後，始得

刊登，並應載明地

方政府授權招訓字

號以及經費來源為

勞動部就業安定基

金補助。 

訓練單位應編

製參訓學員服務手

冊，並與參訓學員

簽訂職業訓練契約

書(如附件八)，使

學員充分瞭解參訓

之權利義務，並獲

得學習、申訴管道

及各項輔導服務等

相關資訊。 

學員以失業者

身分參訓，於參訓

期間另由雇主或所

屬機構為投保單位

申報參加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或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情事 

，依下列原則處理 

： 

(一)經查確有工作

事實者，應認

定為非失業者 

    ，依規定辦理

離、退訓，並

以加保日前之

最後一次參訓

日為離、退訓

日。 

一、現行第四項規定學員

參加職業訓練期間，

因相關規定未能投保

勞工保險者，訓練單

位應為其投保平安意

外保險之目的，原係

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改制前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 一百零二年八月

二十六日職訓字第一

0二二五00六六二號

函釋，考量部分年逾

六十五歲之參訓學

員，倘已領取勞工保

險老年給付或未曾投

保勞工保險，因不得

再行參加勞工保險，

亦未能單獨參加職業

災害保險，爰要求訓

練單位應為學員投保

平安意外保險，以維

護學員參訓期間之保

障。惟查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自一

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

行後，凡年滿十五歲

以上之職訓學員，均

應依該法第八條規定

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尚無再要求訓練

單位為學員重複投保

商業保險之必要，爰

刪除第四項相關規

定，並配合法制體

例，酌修文字。 

二、第一項至第三項、第

五項至第十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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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無工作事

實者，應由學

員本人出具證

明，且訓練單

位應就其加保

情形通報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

查處，並同意

依原適用對象

別繼續參訓。 

訓練單位應於

學員參訓當日，為

學員辦理參加訓字

號勞工保險及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事宜 

，並於學員離訓、

退訓、完訓或結訓

當日辦理退保作業 

。 

訓練單位未依

前項規定為學員辦

理相關保險，學員

因此所受之損害，

由訓練單位賠償。 

學員參訓當日 

，訓練單位應依規

定核對其參訓身分

及資格等行政作業

事項，並於開訓日

次日起十日內將學

員名冊及參訓證明

文件函送地方政府 

。 

訓練單位應於

開訓後十五日之次

日起二個工作日內 

，檢送參訓學員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申

請文件，供地方政

府審查，如須補正

資料者，應於接獲

通知之次日起三個

工作日內完成補正 

。 

(二)經查無工作事

實者，應由學

員本人出具證

明，且訓練單

位應就其加保

情形通報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

查處，並同意

依原適用對象

別繼續參訓。 

訓練單位應於

學員參訓當日，為

學員辦理參加訓字

號勞工保險及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事宜 

，及於學員離訓、

退訓、完訓或結訓

當日辦理退保作業 

；學員參加職業訓

練期間，因相關規

定未能投保勞工保

險者，訓練單位應

為其投保二百萬元

(含)以上之平安意

外保險，其中應含

二十萬元(含)以上

之意外醫療保險。 

訓練單位未依

前項規定為學員辦

理相關保險，學員

因此所受之損害，

由訓練單位賠償。 

學員參訓當日 

，訓練單位應依規

定核對其參訓身分

及資格等行政作業

事項，並於開訓日

次日起十日內將學

員名冊及參訓證明

文件函送地方政府 

。 

訓練單位應於

開訓後十五日之次

日起二個工作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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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單位應配

合資訊系統規範辦

理之訓練課程、成

績考核、就業成果 

、學員滿意度調查

等作業事項，以確

保訓練資料之完整

性；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對於

參訓學員之個人資

料，採行適當之安

全措施。 

參訓學員之訓

後就業成效，訓練

單位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結訓後請各用

人單位於訓後

一個月內依承

諾之勞動條件

僱用合格結訓

學員，並將結

訓後學員就業

類型、到職日

期、就業單位

名稱、地址、

連絡方式、工

作職稱或條列

摘述主要工作

內容、工作薪

資、個人聯絡

地址及電話等

項就業成果及

未就業學員之

未就業原因登

錄資訊系統。 

(二)訓練單位應辦

理學員訓後就

業職業與參訓

職類關聯性之

認定作業，並

將認定結果輸

入資訊系統。

訓後就業關聯

，檢送參訓學員職

業訓練生活津貼申

請文件，供地方政

府審查，如須補正

資料者，應於接獲

通知之次日起三個

工作日內完成補

正。 

訓練單位應配

合資訊系統規範辦

理之訓練課程、成

績考核、就業成果 

、學員滿意度調查

等作業事項，以確

保訓練資料之完整

性；並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定，對於

參訓學員之個人資

料，採行適當之安

全措施。 

參訓學員之訓

後就業成效，訓練

單位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結訓後請各用

人單位於訓後

一個月內依承

諾之勞動條件

僱用合格結訓

學員，並將結

訓後學員就業

類型、到職日

期、就業單位

名稱、地址、

連絡方式、工

作職稱或條列

摘述主要工作

內容、工作薪

資、個人聯絡

地址及電話等

項就業成果及

未就業學員之

未就業原因登

錄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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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認定原則

如下： 

1.學員訓後就

業之工作內

容有運用到

訓練職類相

關技能或知

識。 

2.學員訓後就

業 之 行 業

別、職業別

與參訓職類

具相關性。 

(三)將學員訓後就

業單位之類型

(如：居家服

務單位、社區 

    、機構、醫院 

    、其他等類)

登錄資訊系統 

    ，並由資訊系

統將已結訓學

員資料逕匯入

衛生福利部照

顧服務員結訓

人員管理系統 

    。 

 前項參訓學員   

 之訓後就業成效登 

 錄填報情形，地方 

 政府應列入訓練單 

 位日後申請辦理照 

 顧服務員訓練之行 

 政作業執行能力審 

 查項目。 

(二)訓練單位應辦

理學員訓後就

業職業與參訓

職類關聯性之

認定作業，並

將認定結果輸

入資訊系統。

訓後就業關聯

性之認定原則

如下： 

1.學員訓後就

業之工作內

容有運用到

訓練職類相

關技能或知

識。 

2.學員訓後就

業 之 行 業

別、職業別

與參訓職類

具相關性。 

(三)將學員訓後就

業單位之類型

(如：居家服

務單位、社區 

    、機構、醫院 

    、其他等類)

登錄資訊系統 

    ，並由資訊系

統將已結訓學

員資料逕匯入

衛生福利部照

顧服務員結訓

人員管理系統 

    。 

 前項參訓學員   

 之訓後就業成效登 

 錄填報情形，地方 

 政府應列入訓練單 

 位日後申請辦理照 

 顧服務員訓練之行 

 政作業執行能力審 

 查項目。 

 


